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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师院发〔2019〕 63 号 

 

 
长江师范学院 

关于印发《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修订）》的
通知 

 

各教学院（部）、校属各部门： 

《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修订）》已在2019年第7次校长办公

会上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长江师范学院 

                                   2019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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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师范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大学生学科竞赛（以下简称学科竞赛）是面向大学生的群

众性科技活动，目的在于推动教育教学改革，促进实践教学和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创新，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提高大学生的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第二条 学科竞赛的组织工作实行项目负责制，按照“统筹规划、

立项申报、赛后总结、两级管理”的原则开展工作。 

第三条 学科竞赛项目分为重点支持项目、一般支持项目和其他竞

赛项目；重点支持项目由学校组织管理，一般支持项目和其他竞赛项

目由教学院（部）组织管理；学科竞赛项目分为 A、B、C、D、E五类。 

第二章 竞赛类别 

第四条 学科竞赛项目依据主办单位并结合行业内认同度、获奖难

度、社会影响力及高校参与情况等要素进行类别认定，实行动态管理，

其中，竞赛由多个单位联合主办，以最低级别主办单位作为认定依据。 

A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世界性学科竞赛。 

B类：教育部等国家部委主办的学科竞赛。 

C 类：教育部等国家部委下属司、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

会（含其他部级专业指导委员会）及全国性专业（一级）学会（协会）

主办的学科竞赛。 

D 类：省（直辖市）教育厅（教育委员会）等部门主办的学科竞

赛；全国性专业学会（指导委员会）分会（分委会）、全国性行业协会

主办的学科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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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类：省（直辖市）级学会（协会）、地级市（区）主管部门主办

的学科竞赛；学校及教务处主办的全校性学科竞赛。 

第五条 学校将《全国普通高校本科学科竞赛评估项目》立为重点

支持项目；教学院（部）组织论证，原则上按每个专业不超过 1项申

报，经学科竞赛管理办公室审核通过后，立为一般支持项目；鼓励教

学院（部）承办或参加其他竞赛项目；重点支持项目和一般支持项目

的申报需填写《长江师范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项目立项申报书》（附件

1），学校对立项情况进行公示。 

第六条 同一竞赛项目按最高级别（总决赛）认定类别，区域及选

拔赛类别逐类降低。 

第三章 组织实施 

第七条 学科竞赛实行校、院（部）两级管理，学校学科竞赛管理

办公室设在教务处，负责学科竞赛项目的统筹规划、项目立项审核和

监督管理等相关工作。 

第八条 重点支持项目校内选拔赛由教务处主办，相关教学院（部）

承办；一般支持项目和其他竞赛项目均由教学院（部）负责组织实施。 

第九条 竞赛结束后，项目负责人及时做好竞赛宣传报道和赛事总

结工作，填写《长江师范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项目总结表》（附件 2）。 

第四章 经费管理 

第十条 学科竞赛项目经费包括竞赛工作经费和奖励经费两个部

分，竞赛工作经费包括开展竞赛所需的报名费、材料（元器件）费、

印刷复印费、作品制作费、邮寄费、异地参赛的差旅费、保险费等。

奖励经费包括对获得优秀成绩的学生、指导教师和优秀组织者的奖励。 

第十一条 学科竞赛经费的使用坚持重节约、保重点、专款专用的

原则，各级部门应严格按照学校学科竞赛管理办法和财务制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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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学科竞赛重点支持项目的工作经费和奖励经费由教务

处统一管理；一般支持项目工作经费由教学院（部）自理，奖励经费

由教务处统一管理；其他竞赛项目产生的所有费用由教学院（部）自

理。 

第五章 竞赛奖励 

第十三条 项目负责人按学校要求提交竞赛总结材料后，学科竞赛

管理办公室对竞赛奖励和教学业绩进行认定；同一个竞赛项目中每位

指导教师奖励和教学业绩认定不超过 2项。 

第十四条 重点支持项目奖励标准按照《长江师范学院大学生学科

竞赛奖励标准》（附件 3）执行；竞赛获奖指导教师的教学业绩分和质

量分按照学校教学业绩认定与计分办法的相关文件执行，其中获总决

赛等级奖指导教师的教学业绩分和质量分按 1.2倍计算。 

第十五条 一般支持项目奖励标准按照《长江师范学院大学生学科

竞赛奖励标准》（附件 3）并乘以奖励系数（表 1）执行；竞赛获奖指

导教师的教学业绩分按照学校教学业绩认定与计分办法的相关文件并

乘以奖励系数（表 1）进行认定。 

表 1. 奖励系数参照表（奖励和业绩分认定） 

竞赛设奖比例 ≤30% 30%-50%(含) 50%-70%(含) ＞70% 

奖励系数 1.0 0.6 0.4 0.2 

第十六条 其他竞赛项目不计算奖励和教学业绩，教学院（部）可

以制定奖励办法。 

第十七条 对于高水平指导教师和成绩突出的参赛学生可依据以

下原则追加奖励： 

1.重点支持项目中获总决赛等级奖的指导教师，在满足其他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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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情况下，在年度考核、职称晋升、优秀教师评选时应优先考虑。 

2.对于在重点支持项目和一般支持项目中获总决赛等级奖的参赛

学生可依据以下原则追加奖励： 

（1）获奖作为其评优评奖的重要依据。 

（2）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申请实践学分。 

（3）重点支持项目中获总决赛二等奖及以上，优先推荐为校级优

秀毕业生。 

第十八条 提供虚假数据材料，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奖励的，

一经查实，撤销奖励，追回奖金，项目负责人三年内不得参与指导学

科竞赛，并根据学校相关文件给予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长江师范学院大学生学科

竞赛管理办法》（长师院发〔2017〕78号）作废。 

第二十条 以前发布的相关文件与本管理办法不一致的，按本管理

办法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由学校学科竞赛管理办公室研究决

定，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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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长江师范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奖励标准 
单位：元 

竞赛类别 获奖等级 

指导教师（团队）奖励 

学生（团队）奖励 

重点支持 一般支持 

A类 

一等奖 50000 30000 15000 

二等奖 30000 20000 10000 

三等奖 20000 12000 6000 

优秀奖 10000 6000 3000 

B类 

一等奖 20000 12000 6000 

二等奖 10000 6000 3000 

三等奖 5000 3000 1500 

优秀奖 3000 2000 1000 

C类 

一等奖 5000 3000 1500 

二等奖 3000 2000 1000 

三等奖 2000 1000 600 

优秀奖 1000 600 300 

D类 

一等奖 / 2000 1000 

二等奖 / 1000 600 

三等奖 / 600 300 

E类 不设奖励金 

优秀组织奖 

A、B类竞赛 

优秀组织单位（者） 
20000 10000 / 

C类竞赛 

优秀组织单位（者） 
6000 3000 / 

 

说明： 

1．所有竞赛项目最高奖均记为一等奖，其余奖项等级逐级降低；金奖、银奖、铜奖记载时对应一等奖、

二等奖、三等奖；赛事单设一个奖项的，皆视同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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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年同一作品参加多项赛事，获得多个奖项，只记最高奖项，不重复计算奖励；同一竞赛项目，先后

获得不同级别奖项，只记最高奖项，不重复计算；涉及跨年获高一级别奖项的，补足差额。 

3．以名次计奖的项目，对获得第 1-2名对应一等奖、第 3-4名对应二等奖、第 5-6名对应三等奖。 

4．艺体学生奖金适当考虑参赛团队成员人数，团队成员 6-10人按对应标准的 2倍奖励、11-20人按对应

标准的 3倍奖励、20 人以上按对应标准的 4倍奖励，指导教师奖励不计倍数。 

5．重点支持项目，在不设优秀奖的情况下，成功参赛奖视同优秀奖。 

6．主办方整个比赛仅 3个人或 3个队参赛的，不给予奖励。 

7．省级及以上竞赛项目的一、二、三等奖若是在学校组织的初赛中按照规定比例产生的，不给予奖励（包

括教学业绩分），参加最高级别竞赛（总决赛）获奖按学科竞赛管理办法奖励。 

8．全国师范院校学生语言文字基本功大赛按参赛比例决定获奖等次，不奖励。 

9. 指导学生竞赛获奖，获奖证书无指导教师姓名、指导教师也未单独颁发获奖证书、主办单位无正式发文

的，竞赛秩序手册无指导教师或教练员姓名的，或仅颁发一个优秀指导教师（或优秀教练员等）奖，指

导教师奖励按该项目指导学生获奖最高等级奖一项进行奖励。 

10．竞赛项目不设等级奖，设竞赛标兵、能手奖等，且设奖比例或数量极低，按一等奖奖励；仅有参赛荣

誉证书等按优秀奖一项奖励。 

2019年 5月 30日印发 长江师范学院校长办公室 


